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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池县司法局荣获我区“星级司法所创建 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3月2日上午，自治区司法厅主办的全区星级司法所创建工作总结表彰会议在银举行。会议上宣读了《关于表彰2017年度星级司法所先进集体的通报》，盐池县司法局被授予“星级司法所创建先进集体”荣誉称号，这是对盐池县近年来在全区星级司法所创建工作中付出艰辛努力、取得优异成绩的高度肯定。
 盐池县现有司法所9个，2016年我县在全区率先实现了五星级司法所全覆盖，其中高沙窝司法所荣获“全国先进司法所”荣誉称号。作为司法行政工作的前沿阵地，司法所承担着调处矛盾纠纷、普及法律知识、矫正监外服刑人员，提供法律服务等多项职能，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力量。我县9个司法所始终坚持把群众满意作为评价工作的根本标准，切实发挥政法服务型窗口作用，以扎实的工作作风、100%的服务满意率，在司法行政工作中树立了司法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bookmark: _GoBack]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行政工作的新要求和新期待，司法所在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县局的坚强领导下、在全体政法干部职工的团结拼搏下，创新司法行政工作方式，提升司法服务“5化”水平（基础设施规范化水平、提升队伍建设规范化水平、提升编制定岗规范化水平、提升工作成效规范化水平、提升所内工作规范化水平），让广大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接下来，我局将以高昂饱满的精神状态，团结和谐的干事氛围，从容有序地开展好新一年的工作。（通讯员:牛誉婧  周达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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